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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愛河上游(北屋暨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現地處理」 

開工前工地會議-會議紀錄 
監造單位：磐誠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單位：捷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開會時間：民國 109 年 1 月 3 日（五）上午 9:00 

壹、 工程進度 

契約總工期 300日曆天(施工)+90日曆天(試運轉) 備註 

契約總金額 127,411,586元整  

開工日期  109 年 1 月 30 日 

預定完工日期 
  109 年 11 月 24 日(完工) 

  110 年 2 月 22 日(竣工) 

 累計日曆天   0 日曆天 

日曆天 

 

累計不計日曆天   0 日曆天  

累計展延工期   0 日曆天  

累計使用工期   0 日曆天 

 

 

剩餘工期    300 日曆天(施工)+90 日曆天(試運轉) 

日曆天 

 

預定進度：0 % 實際進度：0 % 超前：0 % 

備註：施工進度網圖，詳附件。 

 

貳、 上週施工概況（108/12/27~109/1/2） 

項次 施工項目 

1.  開工前工址勘查、確認圖說內容及相關介面協調 

2.  三大計畫、交通維持計畫撰寫及提送 

3.  現場放樣定位 

4.  拜訪高楠里、八卦里里長、施工告示張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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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照片 
 

  
照片1：施工告示張貼-北屋活動中心 

(民國 108 年 12 月 31 日) 

照片2：施工告示張貼-北屋停車場 

(民國 108 年 12 月 30 日) 

  
照片3：施工告示張貼 

(民國 108 年 12 月 31 日) 

照片4：測量放樣 

(民國 108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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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未來二週預定進度（109/1/3~109/1/16） 

項次 施工項目 

1.  計畫書提送(三大計畫、交通維持計畫、破堤計畫、跨河構造物申請、其他分項) 

2.  材料送審(優先使用材料) 

3.  施工圍籬、工務所貨櫃廠內預先加工 

4.  臨時水電申請/借用 

肆、 材料/設備、文件管制情形 

項

次 
文件資料項目 應提送時間 

送審情形（件數） 

應提 已提 
核備數量 

完成率（%） 
監造同意 局內備查 

1 三大計畫書 開工前      

2 材料送審資料 材料運抵工地前      

3 設備送審資料 開工後 90 日內      

4 分項施工計畫書 施工前 30 日內      

5 其他提報事項 依契約及規範要求      

備註： 

1. 完成率為業主核備件數/應提件數100%。 

2. 管制總表詳附件。 

伍、 公文追蹤管制情形 

發文日期 
發文 

機關 
發文字號 

受文 

對象 
內容說明 

     

     

     
備註： 

1. 本追蹤表僅列管辦理中之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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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前次會議結論辦理追蹤 

項次 決議事項 提報日期 完成期限 辦理情形回覆 處理情況 備註 

1  

九番埤排水臨時鋼便
橋搭設，請捷博公司依
高雄市政府水利行政
科之跨河構造物申請
範本，提出申請。 
 

108/12/20  

已與下包商研
議便橋型式，
預定 1/13前
提出審查 

□解除管制 
■執行中 

 

2  

九番埤工區新設熱浸
鍍鋅欄杆形式、顏色
等，送審完成後提供區
域排水科，避免後續它
案樣式與顏色本案衝
突。 

108/12/20  

12/23會議材
質相同，顏色
於本案送審色
卡時決定，惟
形式不同，經
討論格柵採豎
的較為安全，
故形式配合區
排設計變更。 

□解除管制 
■執行中 

 

3  

北屋進流抽水站與他
案在建工程界面重
疊，請捷博公司與該案
承商協商後續施工動
線及現場擋土支撐保
留事宜。 

108/12/20 109/1/3 

已與他案承商
取得聯繫，目
前擬待該案廠
商退場後再由
捷博公司進場
施作，不保留
相關擋土設
施。 

■解除管制 
□執行中 

 

4  

請承商盡速確認北屋
水淨場內 10株喬木移
植時間。(建議於 12~1

月之間移植) 
 

108/12/20  

預計農曆年前 
完成斷根程序
並於年前完成
斷根修枝，年
後移植。 

□解除管制 
■執行中 

年前修

枝斷根

已與交

通局報

備 

5  施工前拜訪里長。 108/12/20 108/12/30 

12/30日主辦
機關、監造單
位及施工廠商
拜訪八卦里謝
里長及高楠里
李里長，後續
配合辦理施工
前說明會。 

■解除管制 
□執行中 

 

6  

施工前公告張貼(開始
施工(不含當日)至少 7

日前) 

108/12/20 108/12/30 

已於北屋及九
番埤兩處張貼
施工公告，並
拜訪里長。 

■解除管制 
□執行中 

 

7  施工前說明會 108/12/20  

定於 1月 13日
辦理高楠里施
工前說明會、1
月 14日辦理
八卦里施工前
說明會。 
 
 
 

□解除管制 
■執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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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決議事項 提報日期 完成期限 辦理情形回覆 處理情況 備註 

8  

九番埤霞海路入口現

有路燈、植栽移植位置
確認 

108/12/20  

預計 1月 14日
會同工務局辦
理九番埤既有
設施會勘確
認。 

□解除管制 
■執行中 

 

9  
九番埤工地既有設施
狀態拍照紀錄 

108/12/20  

預計 1月 14日
會同工務局辦
理九番埤既有
設施會勘確
認。 

□解除管制 
■執行中 

 

10  
國外進口主要設備驗
廠之必要性。 

108/12/20 108/12/23 

與施工廠商確
認國外進口設
備目前為離心
式鼓風機，該
設備依工程契
約規範第
11372章規定
不須辦理廠
驗，惟仍須提
出該設備之相
關測試報告、
出場檢驗證明
等相關文件審
查。 

■解除管制 
□執行中 

 

11  
北屋京文街文教用地
借用之可能性 

108/12/20 109/1/2 
目前暫不使用
該區域 

■解除管制 
□執行中 

 

12  
三大計畫書請盡速提
出 

108/12/20  

施工廠商於
108年 12月 27
日提出，監造
單位於 109年
1月 2日檢還
修正，並於文
到 7日內依審
查意見修正回
復。 

□解除管制 
■執行中 

 

13  
京富路汙水下水道工
程人孔設置確認 

108/12/20  

12/27會勘結
論，後續區排
科提供人孔設
置位置及相關
高程資料，本
案依該資料檢
討後續管線銜
接。 

□解除管制 
■執行中 

後續
增設
污泥
泵 

14  

北屋淨水廠可使用範
圍是否涵蓋京富路側
人行道確認。 

108/12/20 108/12/20 
經洽屬交通局
管理，含於水
利局借用範圍 

■解除管制 
□執行中 

已與交

通局確

認 

15  交維計畫路證申請 108/12/20  

已提送修正
版，目前依意
見辦理修正，
1/6前提出抽
換內容。 

■解除管制 
□執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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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承商反映事項 

項次 反映事項 

1   

捌、 監造單位建議 

項次 建議事項 

1 
請捷博公司盡速就工程前期使用之材料提出送審(如鋼筋、混凝土材料等)，避免開

工時影響工進。 

2 北屋及九番埤工區已進行放樣，請承商注意放樣標示用之材料，避免民眾受傷。 

3 破堤計畫、跨河構造物申請，請注意提送時程，避免延宕工進。 

4 請盡速確認開工前說明會時程。 

5 圖說、規範或預算疑義部分請持續進行清圖並提出釋疑。 

6 施工圍籬、工務所配置，請提出相關配置施工圖審查。 

7 機關已通知開工日為109年1月30日，請承商辦理保險、空污費繳納等作業。 

8 請承商於開工10日前提送相關人員名冊。 

玖、 主辦機關督導事項 

項次 建議事項 

1 請捷博依本局提供之欄杆和護岸形式估價，並請磐誠公司製作變更圖說。 

2 年前修枝斷根請預先公告，並自行勸離並避免造成車輛損害 

3 說明會請捷博製作簡易宣傳單說明施工影響範圍和期間、設施效益和聯絡方式 

壹拾、 臨時動議 

 

 

 

 



7 
 

壹拾壹、 契約圖說釋疑 

編號 圖號 圖說疑問 建議處理方式 

1 
 

  

2  
  

3  
  

壹拾貳、 結論 

1. 交通維持計畫預計 109 年 1 月 6 日依交通局審查意見修正後抽換更正。 

2. 跨河構造物申請預計 109 年 1 月 13 日前提送，破堤計畫預計 109 年 1

月 22 日前提送。 

3. 北屋進抽站截流工由設計單位先行構圖，承商同時進行估價，並討論可

行性。 

 

 

壹拾參、 散會 









1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愛河上游(北屋暨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現地處理」 

第一次進度會議-會議紀錄 
監造單位：磐誠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單位：捷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開會時間：民國 109 年 1 月 31 日（五）上午 11:00 

壹、 工程進度 

契約總工期 300日曆天(施工)+90日曆天(試運轉) 備註 

契約總金額 127,411,586元整  

開工日期  109 年 1 月 30 日 

預定完工日期 
  109 年 11 月 24 日(完工) 

  110 年  2 月 22 日(竣工) 

 累計日曆天   1 日曆天 

日曆天 

 

累計不計日曆天   0 日曆天  

累計展延工期   0 日曆天  

累計使用工期   1 日曆天 

 

 

剩餘工期    300 日曆天(施工)+90 日曆天(試運轉) 

日曆天 

 

預定進度：0.094 % 實際進度：0.398 % 超前：0.304 % 

備註：本表更新至會議前一日。 

 

貳、 上週施工概況（109/1/17~109/1/30） 

項次 施工項目 

1.  開工拜拜 

2.  施工圍籬放樣拉水線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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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照片 
 

  
照片1：開工拜拜 

(民國 109 年 1 月 30 日) 

照片2：九番埤濕地公園施工圍籬放樣拉水線 

(民國 109 年 1 月 30 日) 

  
照片3：九番埤濕地公園施工圍籬放樣拉水線 

(民國 109 年 1 月 30 日) 

照片4：九番埤濕地公園施工圍籬放樣拉水線 

(民國 109 年 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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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未來二週預定進度（109/1/31~109/2/13） 

項次 施工項目 

1.  計畫書提送(破堤計畫、跨河建造物申請、其他分項) 

2.  材料送審(優先使用材料) 

3.  辦公室貨櫃進場及水電安裝 

4.  工程告示牌施工 

5.  北屋既有植栽移植青埔溝 

6.  工區整地 

肆、 材料/設備、文件管制情形 

項

次 
文件資料項目 應提送時間 

送審情形（件數） 

應提 已提 
核備數量 完成率 

（%） 監造同意 局內備查 

1 三大計畫書 開工前 3 3 3 3 100 

2 材料送審資料 材料運抵工地前 117 2 0 0 0 

3 設備送審資料 開工後 90 日內 11 0 0 0 0 

4 分項施工計畫書 施工前 30 日內 23 4 1 1 4 

5 其他提報事項 依契約及規範要求 0 0 0 0 0 

備註： 

1. 完成率為業主核備件數/應提件數100%。 

2. 管制總表詳附件。 

伍、 公文追蹤管制情形 

發文日期 
發文 

機關 
發文字號 

受文 

對象 
內容說明 

     

     

     

備註： 

1. 本追蹤表僅列管辦理中之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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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前次會議結論辦理追蹤 

項次 決議事項 提報日期 完成期限 辦理情形回覆 處理情況 備註 

1  

九番埤排水臨時鋼便
橋搭設，請捷博公司依
高雄市政府水利行政
科之跨河建造物申請
範本，提出申請。 

108/12/20  

目前進行計畫
書撰寫，並委
請技師進行計
算及簽證，並
同時與水行科
確認計畫書內
容，預定 2/5
前提送，副本
抄送監造單
位。 

□解除管制 
■執行中 

 

2  

九番埤工區新設熱浸
鍍鋅欄杆形式、顏色
等，送審完成後提供區
域排水科，避免後續它
案樣式與顏色本案衝
突。 

108/12/20  

欄杆顏色於本
案送審色卡時
決定，樣式及
固定方式配合
區排設計納入
變更，承商預
計 2/7日提出
報價給設計監
造單位。 

□解除管制 
■執行中 

請磐誠

於 2/14

工地會

議提出

變更設

計圖說 

3  

請承商盡速確認北屋
水淨場內 10株喬木移
植時間。(建議於 12~1
月之間移植) 

108/12/20  

1/16日已完成

修枝、斷根作

業，預計2/5

日青埔溝移植

會勘後移植。 

□解除管制 
■執行中 

 

4  
京富路污水下水道工
程人孔設置確認 

108/12/20 109/01/31 

1月 31日召開
「京富路區域
污水分支管管
線工程」管線
銜接介面研商
會議，預計 8
月底配合污水
支管銜接人孔
及管線開挖。 

■解除管制 
□執行中 

 

5  交維計畫路證申請 108/12/20  
交維計畫書業
經備查，現辦
理路證申請。 

□解除管制 
■執行中 

 

6  
京富路污水下水道工

程人孔接入 
109/01/31 

配合該案人孔
收築作業接入
避免 2次施工 

 
□解除管制 
■執行中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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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承商反映事項 

項次 反映事項 

1  北屋及九番埤之工程告示牌設置位置為何。 

2  九番埤既有木作欄杆拆除後之處理方式。 

3  
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本案 2 處場址各別勞工人數不超過 30 人，故依法無須

向勞動檢查機構報備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人員）。 

設置 

捌、 監造單位建議 

項次 建議事項 

1 
請捷博公司盡速就工程前期使用之材料提出送審(如鋼筋、混凝土材料等)，避免開

工時影響工進。 

2 破堤計畫、跨河構造物申請，請注意提送時程，避免延宕工進。 

3 圖說、規範或預算疑義部分請持續進行清圖，如有疑義請提出釋疑。 

4 
施工預定網狀圖已完成核定，請於一周內提出材料檢試驗管制總表、計畫書送審

管制總表，並依相關排定時程提出審查。 

5 本案工程已正式開工，工務所設置及施工圍籬請著手進行設置。 

6 開工後請注意工區整潔及安全，避免影響周遭居民。 

玖、 主辦機關督導事項 

項次 建議事項 

1 土方清運計畫相關作業請盡速辦理。 

2 請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等職安規定辦理相關申報和檢查作業。 

3 廢棄物包含既設木製欄杆，請磐誠覈實數量和項目。 

4 跨河構造物請盡速提出申請，以利工進。 

5 請捷博公司於通訊軟體每日回報進度。 

壹拾、 臨時動議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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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 契約圖說釋疑 

編號 圖號 圖說疑問 建議處理方式 

1 
 

  

2  
  

3  
  

壹拾貳、 結論 

1. 九番埤施工圍籬位於工區高處者，較無防溢座需求，且避免破壞既有設施

(綠地草皮)，請捷博後續依實際施作範圍繪製圖說並標註各別長度送監造

審核，並辦理減作事宜。 

2. 施工告示牌設置於場址： 

(1) 北屋工區配合工區出入動線及考量交通安全視野，設置於場址東北側

京文街明顯處。 

(2) 九番埤工區設置於霞海路工區大門旁適當地點。 

3. 九番埤既有木作欄杆拆除後列入本案一般廢棄物處理，數量由現場實際數

量計價，既有鋼構欄杆拆除後至工務局領單申報後運至楠梓工務局倉庫置

放。 

4. 設備廠驗請依規定程序提前行文監造單位及水利局時間及地點(可先於通

訊軟體內告知)，俾利各單位派員檢驗。 

 

壹拾參、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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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愛河上游(北屋暨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現地處理」 

第二次進度會議-會議紀錄 
監造單位：磐誠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單位：捷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開會時間：民國 109 年 2 月 14 日（五）上午 9:00 

壹、 工程進度 

契約總工期 300日曆天(施工)+90日曆天(試運轉) 備註 

契約總金額 127,411,586元整  

開工日期  109 年 1 月 30 日 

預定完工日期 
  109 年 11 月 24 日(完工) 

  110 年  2 月 22 日(竣工) 

 累計日曆天   15 日曆天 

日曆天 

 

累計不計日曆天   0 日曆天  

累計展延工期   0 日曆天  

累計使用工期   15 日曆天 

 

 

剩餘工期    300 日曆天(施工)+90 日曆天(試運轉) 

日曆天 

 

預定進度：2.630 % 實際進度：2.930 % 超前：0.300 % 

備註：本表更新至會議前一日。 

 

貳、 上週施工概況（109/1/31~109/2/13） 

項次 施工項目 

1.  施工圍籬施作(九番埤) 

2.  工務所設置(九番埤) 

3.  植栽移植(北屋) 

4.  施工便橋前置作業(九番埤) 

5.  工程告示牌基礎挖掘(九番埤) 

6.  施工圍籬防溢座澆置(九番埤) 

 



2 
 

施工照片 
 

  
照片1：施工圍籬施作(九番埤) 

(民國 109 年 2 月 1 日) 

照片2：工務所設置(九番埤) 

(民國 109 年 2 月 3 日) 

  
照片3：植栽移植(北屋) 

(民國 109 年 2 月 6 日) 

照片4：施工便橋前置作業(九番埤) 

(民國 109 年 2 月 11 日) 

  

照片5：工程告示牌基礎挖掘(九番埤) 

(民國 109 年 2 月 13 日) 

照片6：施工圍籬防溢座澆置(九番埤) 

(民國 109 年 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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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未來二週預定進度（109/2/14~109/2/27） 

項次 施工項目 

1.  計畫書提送(破堤計畫、其他分項) 

2.  材料送審(優先使用材料) 

3.  工區整地(北屋) 

4.  施工圍籬搭設(北屋) 

5.  九番埤施工便橋架設 

6.  北屋截流工施作 

肆、 材料/設備、文件管制情形 

項

次 
文件資料項目 應提送時間 

送審情形（件數） 

應提 已提 
核備數量 完成率 

（%） 監造同意 局內備查 

1 三大計畫書 開工前 3 3 3 3 100 

2 材料送審資料 材料運抵工地前 117 3 3 2 2 

3 設備送審資料 開工後 90 日內 11 0 0 0 0 

4 分項施工計畫書 施工前 30 日內 23 4 4 4 17 

5 其他提報事項 依契約及規範要求 0 0 0 0 0 

備註： 

1. 完成率為業主核備件數/應提件數100%。 

2. 管制總表詳附件。 

伍、 公文追蹤管制情形 

發文日期 
發文 

機關 
發文字號 

受文 

對象 
內容說明 

     

     

     

備註： 

1. 本追蹤表僅列管辦理中之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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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前次會議結論辦理追蹤 

項次 決議事項 提報日期 完成期限 辦理情形回覆 處理情況 備註 

1  

九番埤排水臨時鋼便
橋搭設，請捷博公司依
高雄市政府水利行政
科之跨河建造物申請
範本，提出申請。 

108/12/20  
已於 2/6提送
至水利局，目
前審查中。 

□解除管制 
■執行中 

 

2  

九番埤工區新設熱浸
鍍鋅欄杆形式、顏色
等，送審完成後提供區
域排水科，避免後續它
案樣式與顏色本案衝
突。 

108/12/20  

監造單位於
2/14先行頒圖
予承商，請承
商依新頒圖說
進行材料送
審。管控於 6
月辦理第一次
變更設計。 

□解除管制 
■執行中 

 

3  

請承商盡速確認北屋
水淨場內 10株喬木移
植時間。(建議於 12~1
月之間移植) 

108/12/20 109/1/6 
已於2/6完成

移植。 

■解除管制 
□執行中 

 

4  交維計畫路證申請 108/12/20  
交維計畫書業
經備查，現辦
理路證申請。 

□解除管制 
■執行中 

 

5  
京富路污水下水道工
程人孔接入 

109/01/31 
配合該案人孔
收築作業接入
避免 2次施工 

持續與該案承
辦人員保持聯
繫。 

□解除管制 
■執行中 

 

6  

第一次變更設計預計 6

月辦理，請承商持續辦
理疑義澄清，並於 5月
中前提出，以俾辦理。 

109/2/13  
承商持續辦理
清圖作業 

□解除管制 
■執行中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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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承商反映事項 

項次 反映事項 

1  
北屋大葉桃花心木移植青埔礫間公園，因移植區有既有竹林乙片、枯木 1 株需移

除，該費用是否可辦理追加。 

2  九番埤工區大門出入口既有停車格，請業主協助申請塗銷並畫設紅線。 

3   

捌、 監造單位建議 

項次 建議事項 

1 圖說、規範或預算疑義部分請持續進行清圖，如有疑義請提出釋疑。 

2 破堤計畫、跨河構造物申請，請持續追蹤辦理情形，避免延宕工進。 

3 目前進行九番埤施工圍籬施作，請加派施工人員進場，以俾工區防護之完善。 

4 本案已開工，相關告示牌設置尚未完成，請加快設置。 

5 
九番埤及北屋工區已正式移交承商管理，請注意工區整潔及安全，避免影響周遭

居民。 

6 
北屋截流工樣式及位置變更，於2/14日先行頒圖承商，請捷博公司依新頒訂圖說

據以施作，工項無新增，數量增減將納入第一次變更設計。 

7. 
九番埤鍍鋅欄杆樣式變更，於2/14日先行頒圖承商，請捷博公司依新頒訂圖說進

行材料送審，並納入第一次變更設計。 

玖、 主辦機關督導事項 

項次 建議事項 

1 九番埤工區外圍下午常有民眾休閒活動，請施工人員注意材料擺放維護民眾安全 

2 破提申請請管控1個月以上之時間提出辦理，避免影響工進。 

3 登革熱請配合相關規定防疫，並每日至通訊軟體回傳辦理情形。 

4 本案之營建廢水不得流入周遭排水路。 

5 本案臨河道和開挖之工程，請於汛期前加派工班辦理，以利工進。 

壹拾、 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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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 契約圖說釋疑 

編號 圖號 圖說疑問 建議處理方式 

1 
 

  

2  
  

3  
  

壹拾貳、 結論 

1. 本案北屋場址於京富路和京文街之路證請依本案工進盡速申請，於京富路

之取水工程應優先安排，先於永大正施工避免 2次刨鋪，僅保留污泥管施

作於京文街人孔施作時接入。 

2. 北屋截流工、九番埤欄杆為配合現地條件變更調整設計圖說，調整圖說

(GE-0502、CI-1001-1、CI-1001-2、CI-1001-3、LS-0004)請磐誠檢核其

功能性等，並與承商確認並準備新增工項報價及施工圖，後續辦理變更設

計作業。 

3. 第一次變更設計管控於 6 月辦理，捷博於 5 月中旬前提出需釋疑調整事

項，另請磐誠適時釋疑並準備變更文件。 

4. 九番埤鍍鋅欄杆送審色卡請參照既有欄杆色號，於材料送審時提出。 

5. 北屋大葉桃花心木移植至青埔溝礫間公園，因移植區有竹林乙片、枯木 1

株需移除，請捷博公司會同磐誠公司確認移除數量，並納入原合約廢棄物

處理數量辦理。 

6. 九番埤工區大門停車格申請借用，請捷博公司提出相關文件，俾利辦理相

關事宜。 

壹拾參、 散會 





3.3 職業安全衛生注意事項(參考高雄市景觀樹木修剪作業規範 2019 修訂版) 

    樹木修剪作業時應隨時注意工作範圍區域及運搬動線道路的衛生安全及清潔。 

(1).進行修剪樹木施作須擺設交維設備及配置交通指揮人員，亦需將施作範圍隔離，避免非

工作人員進入。  

(2).工作人員須穿戴安全帽及反光背心。  

(3).高處作業之修剪樹木工作，不得以合梯或移動梯施作。雇主須提供安全工作平台或採高

空工作車等作業方式；如受限於場地須採移動梯等工作時，工作人員須有穿著安全帶佩

掛穩定等防墜措施，並配置監視人員保護。工作人員不得站立於合梯頂端工作。 

(4).除行駛於道路上外，為防止高空工作車之翻倒或翻落，危害勞工，應將其外伸撐座完全

伸出，並採取防止地盤不均勻沉陷、路肩崩塌等必要措施。在工作台以外之處所操作工

作台時，為使操作者與工作台上之勞工間之連絡正確，應規定統一之指揮信號，並指定

人員依該信號從事指揮作業等必要措施。不得超過高空工作車之積載荷重及能力。不得

使高空工作車為主要用途以外之用途。指定專人指揮監督勞工依計畫從事作業。 

(5).如採用移動式起重機加掛搭乘設備（吊籃）高處作業時，須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具

有效期限自動檢查合格證、操作人員證、搭乘設備經專業機構簽認結構安全無虞證明，

隨車附帶供隨時檢查。請依「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自

動檢查規定，辦理定期檢查、重點檢查及落實作業前安全檢點表（如附表樣本）。 

(6).採搭乘設備或高空工作車工作人員須穿戴安全帽及反光背心，並須掛好安全帶，安全帶

宜採背負式(或稱降落傘式)全套式裝備。 

(7).樹木修剪人員適當裝備及工具參考圖，如下圖 3-1 樹木修剪時人員適當裝備及工具。 

 

 

 
圖 3-1 樹木修剪時人員適當裝備及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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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抹縫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 

核備文號：(109) 1005724 

一、行業分類：建物完工裝修工程業（4340） 

二、災害類型：墜落、滾落（01） 

三、媒 介 物：梯子等（371）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發生經過： 

(一)災害發生於民國 108 年 11 月 27 日 11 時 20 分許，臺南市南區，杜○雪(自

然人)。 

(二)當天 10 時 10 分許，由雇主杜員甲帶領勞工杜員乙、呂罹災者及董員等，共

4 人前往本工程從事牆壁磁磚填縫作業，作業時杜員乙及呂罹災者 2 人搭配

作業，杜員乙用填縫泥將牆壁磁磚縫隙抹平，呂罹災者再使用海綿沾清水將

磁磚清潔，而杜員甲及董員 則在隔壁從事相同作業，於 11 時 20 分許，杜

員乙於臨時搭設之工作台上從事廚房牆壁磁磚填縫作業，當時呂罹災者將裝

滿清水之水桶先放在臨時搭設之工作台上，然後踏上合梯準備上至工作台

時，因不慎將合梯拉倒連帶造成整個工作台倒塌，呂罹災者即隨著合梯墜落

並仰躺在地上，而當時已在工作台上作業之勞工杜員乙亦隨工作台倒塌而墜

落在地上。 

(三)勞工陳員(大○公司所僱粗工)發現後馬上撥打 119 呼叫救護車到場救援，隨

後杜員甲陪同救護車將勞工呂罹災者及杜員乙送至臺南市立醫院治療，杜員

乙就診完後即自行返家休養，而杜員甲則繼續陪同呂罹災者轉院至臺南永康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急救，呂罹災者延至 108 年 11 月 30 日 4 時 50

分仍傷重死亡。 
六、原因分析： 

雇主使呂罹災者從事牆壁磁磚填縫清潔作業，使用合梯上至工作台時，因

合梯梯腳與地面之角度未在 75 度以內，且兩梯腳間未以硬質繫材扣牢，腳部

未設置防滑絕緣腳座套及無安全之防滑梯面，且又對於工作台，未保持不致使

勞工跌倒、滑倒、滾落等之安全狀態，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亦未使呂罹災

者戴用安全帽，致使呂罹災者欲藉由鐵架合梯外側爬上工作台過程中，因重心

不穩而導致該工作台之支撐合梯向外傾倒，呂罹災者自距地面約 84 公分高之

合梯上墜落至地面，頭部重創經送醫後仍傷重死亡。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自距地面 84 公分高之合梯上墜落至地面，導致頭部重創

傷重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對於使用之合梯，梯腳與地面之角度未在 75 度以內，兩梯腳間未有硬質

繫材扣牢，腳部未有防滑絕緣腳座套及未有安全之防滑梯面。 

2、對於工作台，未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滑倒、滾落等之安全狀態，或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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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必要之預防措施。 

3、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用。 

    (三)基本原因： 

1、未有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執行紀錄。 

2、未置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3、未訂定自動檢查計劃實施自動檢查。 

4、未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5、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並向勞動檢查機構報備。 

6、原事業單位與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未實施「協議」、

「指揮協調」、「連繫調整」、「工作場所巡視」及「相關承攬事業間

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以防止職業災害之發生。 

7、未於事前告知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有關安

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8、未於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致力防止工程施工時，發生職業

災害。 

七、災害防止對策： 

1、 工程之施工者，應於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致力防止工程

施工時，發生職業災害。(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2、 雇主應依事業規模、性質設置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第 1項) 

3、 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要求

各級主管及負責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於勞工人數在三十

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

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 條之 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第 1項) 

4、 雇主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第 79 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第 1項） 

5、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時，其承攬人就承攬部分負本法所定

雇主之責任；原事業單位就職業災害補償仍應與承攬人負連帶責

任。再承攬者亦同。原事業單位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

致承攬人所僱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與承攬人負連帶賠償責任。

再承攬者亦同。（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5 條第 1、2項） 

6、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

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

定應採取之措施(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6 條第 1項) 

7、 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人承攬時，未於事前告知該承

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

應採取之措施。承攬人就其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付再承攬時，承



 3

攬人亦應依前項規定告知再承攬人。(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6 條第 2

項) 

8、 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

之發生，原事業單位應實施「指揮協調」、「連繫調整」、「工作場

所巡視」及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職

業安全衛生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1、2、3、4款) 

9、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

工作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

條第 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 條第 1項） 

10、雇主應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向勞動檢查機構報備。(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 34 條第 1項) 

11、雇主僱用勞工時，應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4 條

第 1 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0 條第 1項) 

12、雇主對於使用之合梯，應符合下列規定：……三、梯腳與地面之角

度應在七十五度以內，且兩梯腳間有金屬等硬質繫材扣牢，腳部有

防滑絕緣腳座套。四、有安全之防滑梯面。(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

則第 230 條第 1項第 3、4款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項) 

13、雇主對於勞工工作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坡道、工作台或其他

勞工踩踏場所，應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滑倒、踩傷、滾落等之安

全狀態，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1 條

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項) 

14、雇主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應提供適當安全帽，並

使其正確戴用。(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1 條之 1暨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 6 條第 1項) 

15、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雇主應於 8小時內通

報勞動檢查機構：…三、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

院治療。…。(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7 條第 2項第 3款) 

16、事業單位發生第二項之災害，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雇主非經司

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 37 條第 4項) 

17、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

一、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

四、勞工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而死亡時，雇主除給與 5個月

平均工資之喪葬費外，並應 1次給與其遺屬 40 個月平均工資之死

亡補償。……。(勞動基準法第 59 條第 1、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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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明 

照片 1： 災害發生於室內廚房處，當天作業牆面，從樑底到地面長

約 3.2 公尺，寬約 2.5 公尺，災害發生時，牆壁磁磚填縫

作業從地面至 1.7 公尺高*2.5 公尺寬之範圍尚未完成，現

場作業已於 108 年 11 月 28 日完成。(檢查時，倒塌之工作

台構件已遭搬離) 
 

3.2 公尺 

2.5 公尺 

1.7公尺高*2.5
公尺寬之範圍 

1.7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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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說明 

照片 2： 作業時使用之臨時工作台左側係以鐵架合梯當作做支撐，

右側則以一片施工架踏板靠在牆壁(踏板與地面夾角約 80

度)當作支撐，再於二側支撐上先放置 1組交叉拉桿當作工

作台之加強結構，如(a)；再於交叉拉桿上方放置一片施工

架踏板當作工作台，如(b) (c)；該工作台高度距地面高約

1.24 公尺，如(d)。(檢查時，按杜員乙所述，復原災害時

工作台之搭設方式) 

 

臨時工作

台高約

1.24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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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照片 3： 合梯寬 66 公分，高 1.52 公尺，階梯間距(從上至下)分別

為 30 公分、38公分、42公分、42公分，兩梯腳張開寬度

約 70 公分，梯腳與地面夾角約 77 度，兩梯腳間未以金屬

等硬質繫材扣牢，腳部未設置防滑絕緣腳座套，梯面為金

屬圓管(直徑為 2公分)，呂罹災者踏上第 2層階梯(外側)

距地面高約 84 公分。 

 

未以金屬

等硬質繫

材扣牢 

1.52公尺 

70 公分 

66
公
分 

84 
公
分 

77 度 

第 2層階梯 

腳部未設
置防滑絕

緣腳座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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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粧品批發業勞工從事鋸樹作業發生物體飛落災害致死災害案   

                                                                 109(1004811) 

一、行業分類：化粧品批發業 (4572) 

二、災害類型：物體飛落(04) 

三、媒介物：立木(712)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 

    108年 12月 10日 8時 30分許，○○○○公司所僱勞工謝○○及李○○經該公司指派於

○○○○公司股東張○○住宅之後山從事環境整理(含園藝、除草、鋸樹)，發現 1棵山黃麻

枯木，謝員逕行使用電鋸站在枯木下從事鋸樹作業，李員站在一旁協助，現場未設置防止枯

木飛落之設備，謝員將枯木鋸斷時，枯木倒下壓在謝員身上，李員見狀前往救援將枯木移開

開謝員身上後並馬上叫救護車，謝員經送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急救後於當日 11時 6分不治

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謝○○從事鋸樹作業，遭飛落枯木壓傷，造成左肩、左胸部外

傷合併氣血胸，致創傷性休克死亡。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工作場所有物體飛落之虞者，未設置防止枯木飛落之設備。 

（三）基本原因： 

     1.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2.未辦理一般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未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4.未訂定鋸樹作業安全作業標準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工作場所有物體飛落之虞者，應設置防止物體飛落之設備，並供給安

全帽等防護具使勞工戴用。（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38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 6條第 1項） 

(二) 勞工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而死亡時，雇主除給與五個月平均工資之喪葬

費外，應一次給與其遺屬四十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勞動基準法第 5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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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項第 4款） 

(三) 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

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4條第 1項） 

(四)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條第 1項) 

(五) 第二條所定事業之雇主應依附表二之規模，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管理人

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六) 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要求各級主

管及負責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

以安全衛生管理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辦法第 12條之 1第 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七) 雇主依第十三條至第六十三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79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八) 雇主僱用勞工時，除應依附表八所定之檢查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外，另應按

其作業類別，依附表九所定之檢查項目實施特殊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規

則第 14條第 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0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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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勞工從事鋸樹作業發生遭飛落枯木壓傷致死 

 





1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愛河上游(北屋暨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現地處理」 

第三次進度會議-會議紀錄 
監造單位：磐誠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單位：捷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開會時間：民國 109 年 2 月 27 日（四）上午 9:00 

壹、 工程進度 

契約總工期 300日曆天(施工)+90日曆天(試運轉) 備註 

契約總金額 127,411,586元整  

開工日期  109 年 1 月 30 日 

預定完工日期 
  109 年 11 月 24 日(完工) 

  110 年  2 月 22 日(竣工) 

 累計日曆天   28 日曆天 

日曆天 

 

累計不計日曆天   0 日曆天  

累計展延工期   0 日曆天  

累計使用工期   28 日曆天 

 

 

剩餘工期    300 日曆天(施工)+90 日曆天(試運轉) 

日曆天 

 

預定進度：4.909 % 實際進度：4.936. % 超前：0.026 % 

備註：本表更新至會議前一日。 

 

貳、 上週施工概況（109/2/14~109/2/26） 

項次 施工項目 

1.  工程告示牌(九番埤、北屋) 

2.  施工圍籬施作(九番埤、北屋) 

3.  九番埤施工便橋架設 

4.  縮時攝影架設(九番埤、北屋) 

5.  北屋截流工施作(圍堰、抽水機安裝)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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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照片 
 

  
照片1：工程告示牌(九番埤) 

(民國 109 年 2 月 14 日) 

照片2：工程告示牌(北屋) 

(民國 109 年 2 月 15 日) 

  
照片3：施工圍籬(九番埤) 

(民國 109 年 2 月 16 日) 

照片4：施工圍籬(北屋) 

(民國 109 年 2 月 24 日) 

  
照片5：施工便橋(九番埤) 

(民國109年2月23日) 
照片6：縮時攝影架設(九番埤) 

(民國109年2月24日) 

  
照片7：截流工圍堰(北屋) 

(民國 109 年 2 月 26 日) 

照片8：截流工圍堰(北屋) 

(民國 109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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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未來二週預定進度（109/2/27~109/3/12） 

項次 施工項目 

1.  工區整地(北屋) 

2.  施工便橋架設(九番埤) 

3.  截流工施作(北屋) 

4.  擋土支撐施作(九番埤、北屋) 

5.  地盤改良(九番埤) 

6.   

肆、 材料/設備、文件管制情形 

項

次 
文件資料項目 應提送時間 

送審情形（件數） 

應提 已提 
核備數量 完成率 

（%） 監造同意 局內備查 

1 三大計畫書 開工前 3 3 3 3 100 

2 材料送審資料 材料運抵工地前 117 6 6 5 4 

3 設備送審資料 開工後 90 日內 11 0 0 0 0 

4 分項施工計畫書 施工前 30 日內 23 9 6 5 17 

5 其他提報事項 依契約及規範要求 0 0 0 0 0 

備註： 

1. 完成率為業主核備件數/應提件數100%。 

2. 管制總表詳附件。 

伍、 公文追蹤管制情形 

發文日期 
發文 

機關 
發文字號 

受文 

對象 
內容說明 

     

     

     

備註： 

1. 本追蹤表僅列管辦理中之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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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前次會議結論辦理追蹤 

項次 決議事項 提報日期 完成期限 辦理情形回覆 處理情況 備註 

1  

九番埤排水臨時鋼便
橋搭設，請捷博公司依
高雄市政府水利行政
科之跨河建造物申請
範本，提出申請。 

108/12/20  
已於 2/6提送
至水利局，目
前審查中。 

□解除管制 
■執行中 

 

2  

九番埤工區新設熱浸
鍍鋅欄杆形式、顏色
等，送審完成後提供區
域排水科，避免後續它
案樣式與顏色本案衝
突。 

108/12/20  

監造單位於
2/14先行頒圖
予承商，請承
商依新頒圖說
進行材料送
審。管控於 6
月辦理第一次
變更設計。 

□解除管制 
■執行中 

 

3  交維計畫路證申請 108/12/20  
交維計畫書業
經備查，現辦
理路證申請。 

□解除管制 
■執行中 

 

4  
京富路污水下水道工
程人孔接入 

109/01/31 
配合該案人孔
收築作業接入
避免 2次施工 

持續與該案承
辦人員保持聯
繫。 

□解除管制 
■執行中 

 

5  

第一次變更設計預計 6
月辦理，請承商持續辦
理疑義澄清，並於 5月
中前提出，以俾辦理。 

109/2/13  
承商持續辦理
清圖作業 

□解除管制 
■執行中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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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承商反映事項 

項次 反映事項 

1   

2   

3   

捌、 監造單位建議 

項次 建議事項 

1 圖說、規範或預算疑義部分請持續進行清圖，如有疑義請提出釋疑。 

2 破堤計畫、跨河構造物申請，請持續追蹤辦理情形，避免延宕工進。 

3 
北屋暨九番埤施工圍籬已設置完成，請妥善維護相關設施(含夜間警示設施)，以俾

工區防護完善。 

4 
依提送施工預定網狀圖3月份即進入主體工程施作，請承商妥善安排各結構體施作

，避免進度落後。 

5 
各項材料及相關計畫依送審管制總表期程皆於4月中旬需提出送審，請持續彙整避

免期程延宕、受罰。 

6 
請加強工區內環境維護及相關職安作業，嚴禁出現酒精性飲料，如發現將依相關

規定建請業主裁罰。 

玖、 主辦機關督導事項 

項次 建議事項 

1 工區交維、警示設施及維護情形請每日拍照上傳通訊軟體群組內。 

2 

職安宣導 

1. 請施工單位妥善辦理工區職安衛相關作業，並請監造單位善盡監督責任，避免

發生職安事故」。 

2. 水利局增訂樹木修剪職業安全衛生注意事項。 

3. 從事抹縫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案例。 

4. 從事鋸樹作業發生物體飛落致死災害-案例。 

3 

氧氣乙炔鋼瓶使用時應直立，並依「高壓氣體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第四十四條高壓氣體鋼瓶之汽車運輸應依左列規定：「一、可燃性液化或溶解氣

體鋼瓶應一律豎立並以繩索鋼瓶架固定之，瓶間應設緩衝物以防止因車輛運動而

發生撞擊傾倒情事」。「三、可燃性及助燃性之高壓氣體鋼瓶不得同車輸送」，

等規定辦理，請監造加強督導避免危害。 

4 九番埤臨水作業請設置相關救生設備，如救生圈、攔截索等。 

5 九番埤工區車輛進出請妥善維護環境清潔，避免塵土影響周遭道路。 

6 工區內既有植栽請妥善養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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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請於 3 月或假設工程完成後提報估驗計價。 

8 
依規範第 01311 章，開工日起 60 日內(2020 年 3 月 30 日)提出對於本工程圖說、

規範、預算之疑義，請儘早進行全場清查並彙整相關資料以利釐清，避免影響工進。 

9 於下次會議提出文件送審和材料檢試驗管制總表。 

壹拾、 臨時動議 

 

壹拾壹、 契約圖說釋疑 

編號 圖號 圖說疑問 建議處理方式 

1 
 

  

2  
  

3  
  

壹拾貳、 結論 

1. 圖說及預算疑義部分請捷博公司於開工日起 60 日曆天內提出，以利釐清

避免影響工進。 

2. 請捷博公司於 3 月 10 日前提出並辦理 2 月份估驗計價。 

3. 日後工程進度會議針對材料、計畫書等送審更新管制總表，以俾掌控送審

期程。 

4. 北屋截流工結構體變更部分請承商依據設計單位頒佈之圖說提出施工

圖，並請設計監造單位覆核，包含相關水理資料。 

5. 請捷博公司於汛期前盡量加開工作面，若遭阻礙或困難應與監造和本局討

論盡速排除。 

壹拾參、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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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愛河上游(北屋暨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現地處理」 

第四次進度會議-會議紀錄 
監造單位：磐誠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單位：捷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開會時間：民國 109 年 3 月 13 日（五）上午 9:00 

壹、 工程進度 

契約總工期 300日曆天(施工)+90日曆天(試運轉) 備註 

契約總金額 127,411,586元整  

開工日期  109 年 1 月 30 日 

預定完工日期 
  109 年 11 月 24 日(完工) 

  110 年  2 月 22 日(竣工) 

 累計日曆天   42 日曆天 

日曆天 

 

累計不計日曆天   0 日曆天  

累計展延工期   0 日曆天  

累計使用工期   42 日曆天 

 

 

剩餘工期    300 日曆天(施工)+90 日曆天(試運轉) 

日曆天 

 

預定進度：9.633 % 實際進度：9.649 % 超前：0.016 % 

備註：本表更新至會議前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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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施工概況（本週 2/27~3/12） 

項次 施工項目 

現場施工： 

1 九番埤施工便橋施作 

2 北屋、九番埤工區截流工擋抽排水 

3 北屋、九番埤工區開挖前收方測量 

4 北屋、九番埤工區整地 

5 九番埤工區鋼板樁打設 

6 北屋截流工施作 

廠製作業： 

1  

2  

3  

文件製作： 

1 開挖及擋土工程施工暨品質計畫書(第一版、第二次) 

2 北屋水淨場-截流設施施工圖(第一版、第一次) 

3 污水管線附屬工作塑膠包覆人孔踏步材料送審資料 

4 安全監測施工計畫書(第一版、第一次) 

5 第一次估驗計價文件 

6 堤防建造物開挖暨復建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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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材料取樣及施工抽查驗情形（3/2~3/12） 

項次 項目 結果 備註 

進場查驗： 

1 九番埤鋼板樁(9M) 合格  

2 九番埤鋼板樁(13M) 合格  

3 北屋截流工鋼筋(SD420W、D13) 合格  

4 乙種模板 合格  

5 甲種模板 合格  

取樣試驗： 

1 鋼筋(SD420W、D13) 合格  

2 北屋截流工 280kgf/cm2混凝土取樣一組 合格  

3    

施工抽查： 

1 九番埤水淨場開挖整地 合格  

2 九番埤水淨場鋼板樁 合格  

3 北屋截流工鋼筋 合格  

4 北屋截流工混凝土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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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照片 

  

照片1：九番埤施工便橋(民國109年02月29日) 
照片2：北屋截流工擋抽排水 

(民國109年03月4日) 

  

照片3：九番埤工區截流工擋抽排水 
(民國109年03月9日) 

照片4: 九番埤工區開挖整地 
(民國109年3月5日) 

  

照片5：九番埤工區鋼板樁打設 
(民國109年03月8日) 

照片6：北屋截流工施作 
(民國109年0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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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工項（下週 3/13~3/26） 

項次 施工項目 

現場施工： 

1 九番埤工區截流工擋抽排水 

2 九番埤工區截流工施作 

3 九番埤工區地盤改良 

4 北屋截流工施作 

5 北屋工區鋼板樁打設 

6 北屋工區開挖出土 

廠製作業： 

1  

2  

3  

送審文件： 

1 堤防建造物開挖暨復建計畫書 

2 離心式鼓風機送審 

3 接觸濾材送審 

4 抽水泵送審 

5 管、閥類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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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材料/設備、文件管制情形 

項次 文件資料項目 應提送時間 

送審情形（件數） 

應提 已提 
監造 

同意 

機關 

核定 
完成率 

1 三大計畫書 開工前 3 3 3 3 100 

2 材料送審資料 材料運抵工地前 117 6 6 5 4 

3 設備送審資料 開工後 90 日內 11 0 0 0 0 

4 分項施工計畫書 施工前 30 日內 26 10 9 8 30 

5 其他提報事項 依契約及規範要求 0 0 0 0 0 

1.完成率為業主核備件數/應提件數100%。 
2.管制總表詳附件。 



7 
 

伍、 公文追蹤管制情形 

發文 

日期 

發文 

機關 
發文字號 

受文 

對象 
內容說明 

機關發文： 

     

     

監造發文： 

109.3.9 磐誠 磐誠環字第 1090309002 號 捷博 有關鄰房現況鑑定計畫尚未提送乙事 

109.3.11 磐誠 磐誠環字第 1090311012 號 捷博 有關施工進度執行乙事 

承商發文： 

109.3.9 捷博 (109)捷博字第 1090309002號 磐誠 檢送第一次估驗計價文件 

109.3.9 捷博 (109)捷博字第 1090309003號 磐誠 檢送安全監測施工計畫書(第一版,第一次) 

1.本追蹤表僅列管辦理中之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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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前次會議結論辦理追蹤 

項次 決議事項 提報日期 完成期限 辦理情形 處理情況 備註 

1  

九番埤排水臨時鋼便橋搭設，
請捷博公司依高雄市政府水利
行政科之跨河建造物申請範
本，提出申請。 

108/12/20  
已於 2/6提送
至水利局，目
前審查中。 

□解除管制 
■執行中 

 

2  

九番埤工區新設熱浸鍍鋅欄杆
形式、顏色等，送審完成後提
供區域排水科，避免後續它案
樣式與顏色本案衝突。 

108/12/20  

監造單位於
2/14先行頒圖
予承商，請承
商依新頒圖說
進行材料送
審。管控於 6
月辦理第一次
變更設計。 

□解除管制 
■執行中 

 

3  交維計畫路證申請 108/12/20  
配合實際施作
期程於施作前
3個月申請。 

□解除管制 
■執行中 

 

4  
京富路污水下水道工程人孔接
入 

109/01/31 

配合該
案人孔
收築作
業接入
避免 2次
施工 

持續與該案承
辦人員保持聯
繫。 

□解除管制 
■執行中 

 

5  

第一次變更設計預計 6月辦
理，請承商持續辦理疑義澄
清，並於 5月中前提出，以俾
辦理。 

109/2/13  
承商持續辦理
清圖作業 

□解除管制 
■執行中 

 

6  
針對工地現場職安衛設施及現

場環境持續進行維護管理。 
109/3/13 

管制至
完工 

由承商持續辦
理。 

□解除管制 
■執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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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承商反映事項 

項次 反映事項 

1 九番埤截流工開挖牴觸地下結構物，請設計單位協助釐清，是否調整截流工位置。 

2  

3  

4  

捌、 監造單位建議事項 

項次 建議事項 

1 圖說、規範或預算疑義部分請持續進行清圖，如有疑義請提出釋疑。 

2 相關職安衛設施請妥善維護(含夜間警示設施)，以俾工區防護完善。 

3 
依提送施工預定網狀圖3月份即進入主體工程施作，請承商妥善安排各結構體施作，避

免進度落後。 

4 
各項材料及相關計畫依送審管制總表期程皆於4月中旬需提出送審，請持續彙整避免期

程延宕、受罰。 

5 
請加強工區內環境維護及相關職安作業，嚴禁出現酒精性飲料，如發現將依相關規定

建請業主裁罰。 

玖、 主辦機關督導事項 

項次 督導事項 

1 九番埤鋼便橋防護網請加強固定，避免物品掉落。 

2 九番埤臨近河道邊請勿堆放物料，避免掉落河道內。 

3 北屋截流工施工期間請注意工區整潔。 

4 每日登革熱檢查請確實執行，並詳細記載於登革熱檢查表。 

5 縮時攝影拍攝角度請調整，務必涵蓋各工區全景。 

壹拾、 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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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 結論 

1. 北屋及九番埤因應現況施作順序，請調整施工預定網狀圖工序，原

則整體完工時間不變，請於承商下周提出第二版施工預定網狀圖審

查。 

2. 九番埤截流工開挖牴觸地下結構物(護岸)，請捷博公司於平面圖標

註護岸位置及高程，設計單位評估後提報水利局，待核定後頒圖承

商據以施作，並納入第一次變更設計。 

3. 北屋工區路證申請期程請注意期程，需考量管線單位會勘及協調會

辦理，建議提前預留 3個月作業時間。 

4. 北屋截流工施作完成後請確實清潔本案工程之物料、垃圾，請監造

單位會同並拍照留存，避免後續爭議。 

5. 爾後於進度會議前一日先將相關管制總表傳送至通訊軟體，並於會

議當日提出檢討。 

6. 請承商提送汛期工地防災削減計畫，並於汛期前依計畫書內容辦理

防汛演練。 

 

壹拾貳、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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